
 

        

     

 
     

     

    

      

 
      

      

 

      

      

        
        

      

      

      

     

     

    

 
   

 
     

    

    
 

 
     

     

     

 

        
 

        
 

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工业项目）

项 目 规划条件（㎡） 设计数值（㎡） 备注

水厂用地面积 43977.69 约65.97亩

其中
已审批建设用地面积 27773.67 约41.66亩

租用地面积 16204.02 约24.31亩

建设用地面积 27773.67 27773.67 指标以此计算

总建筑面积 24038.34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4038.34 

地下建筑面积 /

其中

1、工业建筑（注1） 19552.67 

2、配套设施（注2） 2508.52 

1）生产办公 2508.52 
2）门卫室 /

3、库房 /

4、车库及设备用房 1977.15

5、其他（注3） /

总计容建筑面积 37145.86 高度超过8m计算2倍容积率

≥容积率 1.0 1.34 

建筑密度 ≥45% 69.21% 19223.21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面积
占总建面比例

≤15% 10.44% 2508.52 

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
面积占总建面比例

≤15%

绿地率 ≤20% 5.39% 1496.24 

停车位
均为室外车位，其中小汽车位：20个；货
车车位：43

63 
个

其中
建设用地内 34 其中小汽车位：6个；货车车位：28个

租用地内 29 其中小汽车位：14个；货车车位：15个

建筑高度 ≤40M 2F,12M

注：1、厂房、生产车间等列入工业建筑面积类别。

2、工业项目的办公（研发车间）、倒班楼（宿舍）、食堂、公厕等列入配套设施，表中各项可根据本
项目规划实际要求配施自行增减。

3、丌属于工业、配套设施、库房、车库及设备用房等功能的，如架空层、转换层等其他功能列入“其
他”功能类栏。

 

        

   

 
   

   

    

  

 
  

  

 

  

  

  
  

  

  

  

   

   

    

 
 

 
  

 

   

   

 

  

  

  

  
 

 

 

        

 

         

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工业项目）

项 目 规划条件（㎡） 设计数值（㎡） 备注

水厂用地面积 38192.40 约57.29亩

其中
已审批建设用地面积 27773.67 约41.66亩

租用地面积 10418.73 约15.63亩

建设用地面积 27773.67 27773.67 指标以此计算

总建筑面积 22365.92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2365.92 

地下建筑面积 /

其中

1、工业建筑（注1） 16664.46 

2、配套设施（注2） 3243.18 

1）生产办公 3243.18 
2）门卫室 /

3、库房 /

4、车库及设备用房 2458.28

5、其他（注3） /

总计容建筑面积 35726.95 高度超过8m计算2倍容积率

容积率 1.0~2.0 1.29 

建筑密度 / 68.12% 18920.35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面积占总建
面比例

按产业发展进行配套
≤15%

14.50% 3243.18 

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面积占
总建面比例

绿地率 6.01% 1668.75 

停车位 45 均为室外车位

其中

小汽车停车位 21 

中形车停车位 4 

大货车停车位 20

建筑高度
1~2层，消防高度

/
10.95~ 

23.90M：规划高度
建筑高度可结合周边环境，在项目

12.00~24.80M
方案设计时进行专题研究合理确定

注：1、厂房、生产车间等列入工业建筑面积类别。
2、工业项目的办公（研发车间）、倒班楼（宿舍）、食堂、公厕等列入配套设施，表中各项可根据本项目规划实际要求配施自

行增减。
3、丌属于工业、配套设施、库房、车库及设备用房等功能的，如架空层、转换层等其他功能列入“其他”功能类栏。

  

 

 

 

 

 

 

 

    

 

    

 

    

 

     

    

 

  

  
    

 
 

    
 

区位图总平面图

效果图

调整前

调整后

重庆市海越长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拾万镇纯净水加工基地”建设项目规划调整的公示

调整前

调整后

拾万镇纯净水加工基地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

拾万镇纯净水加工基地项目位于拾万镇长虹村，该项目原设计方案报我局评审后

完善过程中，结合项目定位和用地情况，从规划平面、建筑高度、建筑面积、容积率

等全面优化调整项目规划方案。经我局审查，满足规划要求，现对拾万镇纯净水加工

基地规划方案进行公示。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或建议，请注明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码及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在2026年3月31日前

将书面意见、房产证（购房合同）等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

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劢放弃权利。

拾万镇纯净水加工基地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自公示期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重

公示时间：2026年3月24日至2026年3月31

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和提交房产证(购房合同)等证明涉及

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劢放弃听证权利。

日

公示地点：拾万镇纯净水加工基地项目入口大门和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qzfbm/qghzrzyi/)。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年3月24日
联系人：文老师 联系电话：43769062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北段1号)
邮政编码：402362
联系人：文老师 电话号码：43769062

http://www.dazu.gov.cn/qzfbm/qghzrzyi/

